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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标准交易条件7．有关责任保证 7．1在公司按照客户指示行

事时，如因客户违反义务、或客户提供的资料或其指示不准

确、不详尽或模糊不清、或客户与货主的疏忽而产生的一切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机构所征收任何性质的所有税款、罚

款及开支)，客户必须保证公司免受追索并向公司作出赔偿，

直到公司免受损失。 7．2公司向客户发出的任何意见和资料

，只对客户负责。如任何其他人依赖此文件而给公司造成的

一切索赔、责任，客户有义务保证公司免受追索并赔偿因此

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7．3客户承诺，根据法律和本交易条

件对公司适用的任何除外责任、责任限制等规定，同样适用

于公司的雇员、代理人、分代理人等。 7．4对于超越本交易

条件规定的公司所需承担责任的一切索赔、费用，客户应向

公司作出赔偿并使得公司免受损失。 7．5针对公司作出的任

何有关共同海损性质的索赔，客户应向公司作出赔偿以使公

司免受损失，并提供因此索赔公司所要求的担保。 7．6在公

司同意接受危险品运输后，公司单方面认为该危险品对其他

货物、财产、生命或健康构成危险时，或者由于某些法律规

定的限制，载运或卸下该货物可能导致其自身或其他财产或

他人被扣留时，公司可以不经通知将货物销毁或以其他方式

处理，一切费用由客户或货主承担，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7

．7由客户、货主及其雇员、代理人、代表人直接或间接造成

的运输开始前、运输过程中或运输完成后的损失、污染、玷



污、延误或滞期，或公司或他人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集装

箱)、船舶的损失，客户均应负责赔偿。8．费用 8．1公司有

权选择以价值或重量或体积来计算收费。公司可应客户的要

求提供有关运费计算方法的详细情况。 8．2客户应按期以现

金或其他约定的方式向公司及时、足额支付各种公司收费，

不得以任何理由扣减或延付。 8．3当公司按指示向客户以外

的第三人收取费用时，如果收取遇到困难，客户应立即无条

件支付该笔费用。 8．4公司有权对拖欠款项按照每天万分之

四收取利息，自应付之日起，到实际支付款项时止。 8．5公

司报价一经客户接受即生效。如遇外汇、运费、保险等国家

政策和市场费率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可与客户协商修改报价

或收费。 8．6客户未付清公司的费收情况下，公司或其代理

人有权对收到的货物和单证行使留置权。如客户在得到货物

或单证留置通知28天内仍不付款，或当货物为易腐烂物品时

，公司向客户发出书面通知后合理时间内仍不付款，公司有

权对货物和单证进行处置，以补偿欠费和处置费用。 9．公

司免责条款 除非另有规定，公司对下列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失

不承担任何责任。 9．1客户或其代理的行为或疏忽； 9．2遵

循客户的指示； 9．3货物包装或标识不良； 9．4客户或其代

表对货物所进行的搬运、装卸、积载； 9．5货物固有的缺陷

； 9．6罢工、动乱、禁运等； 9．7公司通过谨慎处理不可以

避免的其他原因。10．责任限制 10．1 除法律法规和本交易

条件另有规定外，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由于过失或过错或

其他原因，公司的赔偿责任如下并以较低者为准： (1)货物灭

失、损坏、错运、错交或因此产生索赔的货物的价值； (2)货

物灭失、损坏、错运、错交或因此产生索赔的货物，以其毛



重量每千克2个特别提款权(SDR)计算(注：SDR之定义如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所示，1个SDR之价值应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

时或法院判决之时的兑换率计算)。 10．2 因货物延迟引起的

索赔，如根据本交易条件无法免责，则赔偿限额为公司对延

迟货物所收取的运费。 10．3货物价值指货物在公司开始掌管

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如果已付)和运费的总和。赔付时应减去

因货物灭失或损坏而少付或免付的有关费用。 10．4公司接收

货物时客户有价值声明或双方另有明确约定的，可向公司索

赔更高的赔偿，但应不超过货物声明价值或约定价值。11．

通知 11．1对于货物的灭失或损坏，被指定的收货人应于接受

货物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并列明此种损失的基本情况，

否则此种交付是表明货物在良好状态下运送、表面完好的初

步证据。如果损失不明显，也应于货物交付给指定的收货人

的次日起连续7日内书面通知公司，如未提交书面通知，此种

交付同样具有初步证据的效力，即说明运输货物的完好。 11

．2其他非货物灭失或损坏的索赔应自客户知道或应当知道产

生损失之日起连续14天内提出，否则，将被视为客户对权利

的放弃。除非客户能证明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提出并在阻碍

消失后立即提出了索赔。12．保险 除非公司接受了客户的明

确指示，公司不会安排投保。所有经公司安排的保险，均须

受承保的保险公司或承保人的保险单所载的免责条款和通常

的限制。公司并无任何责任为每项运输安排独立投保。倘若

有关承保人基于任何原因对其责任产生争议，则投保人只可

向承保人作出追偿，而公司对此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

使有关保险单的保费与公司收取的保费或客户付给公司的保

费并不相同。在公司同意安排保险的情况下，公司纯粹以客



户代理人身份努力安排有关投保，但公司并不保证或承诺任

何有关保险将被有关保险公司或承保人接受。13．时效 除非

另有明确的书面约定或客户已经向公司按本交易条件第14条

提起诉讼，否则公司在货物交付、或应当交付，或因未交付

而收货人有权视为货物已灭失之日起9 个月，免除所有责任

。14．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4．1本交易条件的解释和因公司

服务或与公司服务有关的任何索赔和争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法规，并由中国法院排他管辖。 14．2凡因本交易

条件产生的或与本交易条件相关的任何争议以及因公司提供

货运代理服务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并提交北京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按照该委员会的现行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当事人均有

约束力。 (注：公司与客户签订协议时应任选14．1或14．2其

中之一，不可同时选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